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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遠 電 信 網 絡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公司管治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致力達致高水平的公司管治。除以下所列者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1. 主席及首席執行官之職能並無區分。劉小鷹先生現同時兼為本公司主席及首席執行

官；

2. 本公司所有非執行董事均無固定任期，惟須遵守本公司之公司細則的規定輪值告

退；及

3. 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劉小鷹先生無須輪值退任。

劉小鷹先生自一九九二年起已負起管理本公司整體業務之責任。據此，儘管劉小鷹先生

並不遵守輪值退任之規定，並兼任本公司主席及首席執行官，本公司認為此項安排於現

階段有利本公司有效制訂及實施其策略，從而有效推動本集團之業務發展。此外，通過

董事會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之監督，股東利益已有充份保障及受到公平的重視。

本公司考慮採納適當措施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不會比守則寬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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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之職權範圍書說明其權限及職責，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刊發之「成立審核

委員會指引」及「有效運作審核委員會指引」而編製及採納，並按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作

出修訂。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鄭永勝先生、廖國輝先生及霍偉明先生組

成。審核委員會已會同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政策及慣例，並討論有關內部控制

及財務申報之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

報告。

薪酬及提名委員會

薪酬及提名委員會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規定成立。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鄭永勝

先生、廖國輝先生及霍偉明先生組成，成立委員會是為審閱及批准本集團高級管理層之

薪酬組合，包括薪金及花紅及其他獎勵機制之條款，委員會亦負責不時檢討董事會結

構、規模及成員組合，並建議董事會委任董事及董事繼任事宜。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經本公司作出查詢後，所有董事已確認，於回顧期間內，彼等一直遵守標準

守則所載之準則要求。

承董事會命

長遠電信網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劉小鷹

香港，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